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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6-049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来的《关于对宜宾天原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

第 174 号），公司对相关提问进行了认真的核查与分析，现就问询函

关注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末，你公司的流动比率 53.27%，速动比率 46.91%，

2014 年同期分别为 57.10%、50.68%，请你公司结合负债情况，分析

公司偿债能力并说明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同时说明你公司已采取

和拟采取的偿债保障措施。 

回复： 

    公司报告期末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比年初下降了 3.83 个

百分点、3.77 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流动资产的下降幅度超过了

流动负债的下降幅度。公司为有效降低财务费用，公司于 2015 年共

计偿还债券 16 亿元、其他刚性融资性负债减少 4 亿元，使流动资产

中货币资金减少，并通过减少存货等回收现金，使得流动资产比上年

末减少了 15.90亿元、降低了 30.88%；流动负债比上年末降少 23.36

亿元、降低了 25.91% 

    公司高度重视偿债能力和资金链安全，报告期流动比率和速动比

率同比有所下降，是公司在短期偿债能力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为降低财

务费用而主动进行的资产、债务结构优化，公司有充足的资源可保障

短期偿债能力： 

    1、根据公司与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定的《宜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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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区整体搬迁补偿协议》，公司 2016 年 3月已

收到补偿资金 5.34 亿元，补充了公司的流动资金。预计本年还将收

到补偿资金 15.85亿元，将大大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 

    2、公司主要生产装置运行良好，并通过全面优化运营管理，降

本降费，提升公司管理效能，同时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培育公司新的

利润增长点以保证公司偿债能力。 

    3、公司 2015 年 6 月获准发行 16 亿元中期票据，目前尚余 8 亿

元额度未发行，后期将根据公司的资金状况及融资成本择机发行。 

    4、公司与金融机构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2016 年 12 月末公司

获得银行综合授信 63.74亿元，未使用的银行授信 21.54 亿元，融资

渠道较为畅通。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 6,918.45 万

元，占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422.85%。请你公司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的信息披露是否合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并请年审会

计师就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回复： 

 1、公司政府补助的信息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4 第（十四）点

规定，公司于 2015年 12月 4 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海丰和锐收到科

技补助资金的公告》（公告号 2015-090），海丰和锐获得县级财政科

技补助资金共计 3,765.61 万元。2015年 12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子

公司海丰和锐收到科技补助资金的公告》（公告号 2015-102），海丰

和锐获得县级财政科技补助资金共计 2,079.69 万元。其余政府补助

金额较小，未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政府补助的信息披露是合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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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政府补助的账务处理及明细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及相关指南、讲解规

定：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

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

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

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损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

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1、用于

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

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2、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

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015 年，公司计入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金额合计为

7,484.55 万元，其中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6,918.45

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来源和依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备注 

其中：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 

县级财政科技补助资

金 
37,656,100.00 

《江安县财政局关于下达宜宾海丰

和锐有限公司科技补助资金的通知》

江财发[2015]324 号 

与收益相关 注 1 

县级财政科技补助资

金 
20,796,900.00 

《江安县财政局关于下达宜宾海丰

和锐有限公司科技补助资金的通知》

江财发[2015]289 号 

与收益相关 注 2 

宜宾市财政局 2015 年

省级技术改造和转型

升级资金 

3,200,000.00 
宜宾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拨付；宜财

建[2015]32 号 
与收益相关 注 3 

2014年四川省第2批工

业发展资金 
1,470,000.00 

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川财建[2014]273 号>马边彝

族自治县发展改革经济局 

与收益相关 注 4 



4 

项目 本年发生额 来源和依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备注 

递延收益转入 2,287,509.46 递延收益分摊转入 与资产相关 注 5 

其他零星补助 

（35 笔） 
3,774,008.59 2015 年收到的零星补助款 与收益相关  

计入非经常性损益政

府补助小计 
69,184,518.04    

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

即征即退 
5,660,949.87 

《江安县税务局关于同意退还宜宾

海丰和锐有限公司水泥分公司已纳

增值税税款的批复》江国税发

[2015}53 号 

与收益相关

（经常性损

益） 

注 6 

政府补助合计 74,845,467.92    

注 1：2015年 11月 24 日，江安县财政局下发《江安县财政局关

于下达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科技补助资金的通知》（江财发

[2015]289 号、江财发[2015]290号），文件内容为：下达县级财政科

技补助资金 1,540.38 万元、2,225.23 万元；2015 年 11月 30 日，宜

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天原集团子公司）收到江安县财政国库支付中

心零余额专户拨付补助资金 3,765.61 万元。 

注 2：2015年 12月 28 日，江安县财政局下发《江安县财政局关

于下达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科技补助资金的通知》（江财发

[2015]324 号），文件内容为：下达县级财政科技补助资金 2,079.69

万元。2015 年 12 月 24 日，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天原集团子公

司）收到江安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零余额专户拨付的补助资金

2,079.69 万元。 

注 3：2015 年 8 月 26 日，宜宾市财政局下发《宜宾市财政局关

于下达 2015 年省级技术改造和专项升级资金的通知》（宜财建

[2015]32 号），文件内容为：根据省财政厅 省经信委《关于下达 2015

年省级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和项目计划的通知（川财建

[2015]100 号）文件，现下达你公司 2015 年省级技术改造和转型升

级专项资金 300万元。附件 2-2 显示该补助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方

向, 不需要购建或形成其他长期资产。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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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宜宾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的财政拨款 320万元。 

注 4：2014年 12月 26 日，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委

员会下发《财政厅、省经济和信息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4 年四川省第

二批工业发展资金的通知》，文件内容为：为贯彻落实省政府促投资、

稳增长的精神，根据省领导审定同意的资金分配方案，现下达你地区

2014 年四川省第二批工业发展资金 147 万元。文件没有表明需购建

或形成其他长期资产。2015 年 1 月 28 日，公司子公司马边无穷矿业

有限公司收到马边彝族自治区财政局财政拨款 147 万元。 

注 5：递延收益转入系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本年度分摊

计入营业外收入的金额。 

注 6：公司子公司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下属水泥分公司（以下

简称水泥分公司）为综合利用废渣生产销售水泥和建材产品的企业。

2013 年 12 月 24 日，经四川省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委员会《资源综合

利用认定证书》认定，水泥分公司硅酸盐熟料、普通硅酸盐水泥、复

合硅酸盐水泥工艺为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工艺。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8]156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

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补充的通知》（财税[2009]163 号）、《关于调整

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

号）及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完善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

务增值税政策的公告》（省局公告 2012 第 4 号）相关文件的规定，水

泥分公司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2015年 7 月 30 日，宜宾海

丰和锐有限公司水泥分公司收到江安县国税局税收收入退还款

283.75 万元。2015 年 12 月 11 日，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水泥分公

司收到江安县国税局税收收入还款 282.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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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审会计师对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专项意见： 

我们获取了天原集团 2015 年政府补助的相关拨付文件，对政府

补助的性质进行判断；检查政府补助的收款凭证、摘要及相关说明，

是否与相关拨付文件相符；对政府补助的入账时间进行确认，是否计

入恰当的会计期间；对 2015 年度递延收益转入的政府补助进行复核

测算，测算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是否正确。 

针对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 3,765.61 万元、2,079.69 万元的重

大政府补助，我们于 2016年 2月 19日向拨款单位江安县财政局发函，

对政府补助的性质进行确认。回函显示，该政府补助不属于政府资本

性投入，同时未指定用于具体资产购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经检查，天原集团 2015 年政府补助除递延收益转入外，均属于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不存在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

或损失的补助；2015 年度均已实际收到并按规定计入当期营业外收

入。 

我们认为，天原集团 2015 年度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及相关规定。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的子公司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力煤化”）下属许家院煤矿、昌能煤矿、巴抓煤矿因政府要求

而停产整顿，报告期内你公司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请你公司结

合天力煤化目前的生产情况，说明相关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和

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第五条 存在下列迹

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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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

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2、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

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3、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

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

额大幅度降低。 

 4、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5、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6、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

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

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 

 7、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2014 年 4 月 15 日，云南省政府下发煤炭整合相关文件，全省 9

万吨以下煤矿全面停产，进行关停整合。云南天力煤化下属许家院煤

矿、昌能煤矿、巴抓煤矿在整合范围内。2015 年 9 月天力煤化收到

昭通市人民政府转来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公室《关于昭

通市彝良县昌能煤矿和彝良县许家院煤矿等三个煤矿煤炭产业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方案的审查确认意见》（云煤整审【2015】11 号）。《意

见》同意昭通市人民政府上报的转型升级方案，对纳入整合重组类的

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昌能煤矿、许家院煤矿许家院井和巴抓井分别

予以确认。并要求天力煤化按照云政发【2014】18号、云政办发【2014】

32 号文件和采矿权变更相关规定，及时申办相关手续。公司正按照

审查意见的相关要求申办相关手续。 

公司煤矿虽因政策因素暂时停止生产，但煤矿的井下系统仍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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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良好状态，待行政手续办理完毕后能很快投入运行。公司拥有良好

的优质煤炭资源，是电石生产中可替代焦炭的优质原料，对公司电石

基地的生产形成有效支撑，同时还可提供碳素化工材料的优质原料来

源，不同于普遍燃煤。公司煤矿不存在减值迹象，公司不需计提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的子公司水富金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四

川马边中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亏损 3,882.5万元、287.29万元，

报告期末因收购上述子公司产生的商誉分别为 1,282.68 万元和

3,205.83 万元，报告期内你公司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请说明你公

司未对商誉进行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因企业合并

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

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只要有一项

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再估计另一

项金额。 

期告期末，公司严格按会计准则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公司将产

生商誉的各个公司分别作为不同资产组，以持续经营和市场公开为前

提，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采用收益法，按照

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对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

估算进而对公司各个产生商誉的资产组进行测试。 

1、水富公司商誉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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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富金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收购产生的商誉公司在 2012 年经

减值测试后已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中天公司商誉减值： 

四川马边中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水力发电企业，拥有芭蕉溪

电站和稀泥沟电站，是马边板块电力、磷矿、黄磷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公司近年亏损的原因是上游官帽舟电站建设影响芭蕉溪电站运行，发

电效率受到一定的影响。随着芭蕉溪电站上游官帽舟电站 2016 年 1

月投入运营，公司发电量将有一定增加，收入得到提升，盈利能力增

强。 

结合中天公司实际情况测试得出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大于包括商

誉的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该商誉未发生减值。 

    五、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044.53 万元，转回

和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218.08 万元，期末存货账跌价准备余额为

1,065.79 万元，同比增加 345%。请你公司结合存货的主要构成情况、

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及宏观市场环境等因素，说明计提、转回和转

销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并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 

公司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存货因遭

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

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库存商品及大宗原材料的存

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其

他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原辅材料按类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库存商品、在产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

其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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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

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公司 2015年存货跌价变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计提 转回或转销 
 

原材料 - 188.76 - 188.76 

在产品 - 45.64 - 45.64 

库存商品 239.35 808.09 216.04 831.39 

合计 239.35 1,042.49 216.04 1,065.79 

公司 2015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1,042.49 万元，主要包括公司

PVC 产品计提 607.69 万元、PVC 在产品计提 46.64 万元及其原料电石

计提 188.76 万元。2015年年底，公司 PVC 产品价格跌入低谷，成本

高于售价。以公司 PVC 产品计提减值为例，以 2016 年 1 月市场价格

作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之后比 2015 年底账

面成本低 458.91 元/吨，故计提跌价准备 607.69 万元。 

2015年公司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主要为 2014 年计提的公司产

品水合肼、三聚磷酸钠及商贸产品镍铁，上述产品在 2015 年已全部

实现销售，故按会计准则核算要求对 2014 年计提的该部分存货跌价

准备予以转销。 

公司年末对存货进行存货跌价减值测试，测试过程严格按照会计

准则进行的，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转回、转销是充分合理的。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5月 27 日 

 




